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菏泽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
菏泽市2025年秋季开学市级督导工作方案

为确保2025年全市中小学、幼儿园秋季开学安全、平稳、顺

利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转发<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进一步明确 2025 年秋季学期责任督学重点工作内容的通知>的

通知》（鲁政教督函〔2025〕1号）有关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组织

开展菏泽市2025年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检查，现制定如下方案：

一、督导范围

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幼儿园（以下统称学校）全覆盖。

二、实地督导时间

2025年9月1日至9月9日。

三、督导内容

主要包括开学准备、学位供给、课程开设、师资配备、条件

保障、食品安全（同时要积极配合做好“校园餐”问题整治工

作）、校园安全、“基本办学条件 20 项底线”等方面内容。

四、督导安排

采取各县区自查、市级抽查、省级督查的方式进行。市教体

局组成10个督导组，每组由1名副县级领导带队。各督导组采取“

四不两直”方式，直接深入县区学校开展随机督导。市级督导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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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被督导县区应至少抽取4—5 所学校，涵盖普通高中、中职学校

、初中、小学和幼儿园等各学段，并兼顾城镇和农村、公办和民

办、寄宿制和非寄宿制等不同类型。

市级督导结束后，督导组要坚持问题导向，现场反馈情况，

督促县区和问题学校立查立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，要明确整改责

任人和整改时限。县区教育督导室建立问题台账，责任督学负责

跟踪督办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意识。各督导组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，以

高度负责的态度，开展好本次专项督导工作。要直接深入基层学

校，掌握真实情况，发现实际问题。对于发现的问题，要提出切

实有效的整改建议，务求工作实效。

（二）按时报送材料。各督导组应于 9 月 15 日前将秋季开学

专项督导工作情况报告（内容包括：督导检查总体情况、存在问

题、意见建议等，表述要明确具体）、《2025 年秋季开学督导纪

实表》报送至市政府教育督导室。各县区应于 9 月 15 日前结合

秋季开学专项督导安排责任督学完成第 1 次入校（园）摸排填报

任务，并于 9 月 15 日前将秋季开学专项督导报告（内容包括：

开学总体情况、存在问题、意见建议等，表述要明确具体）盖章

版（加盖教体局章）、电子版一并发至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公务邮

箱：jydds@hz.shandong.cn。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督导组自行组织前往，车旅费、伙

食费等相关费用按照出差标准以组为单位进行报销。督导期间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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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关要求和党风廉政建设若干规定，

严肃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，严禁参加与督导无关的其他活动。到

学校督导时不得影响正常教学秩序，不得增加师生额外负担。

附件：1.2025年菏泽市秋季开学专项督导工作安排表

2.2025秋季开学督导纪实表

3.2025 年秋季学期中小学责任督学进校开展工作重

点观测指标一览表

4.2025 年秋季学期幼儿园责任督学进园开展工作重

点观测指标一览表

5.菏泽市市直学校联系人一览表

菏泽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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